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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兼任助理類型 (校控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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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雇型 

(專案工讀生) 

(臨時工 ) 

學習型 

(大專校院弱勢助學計畫-生活助學生) 



勞雇型專案工讀生 備  註 

依據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學生工讀助學金作業要點 

依據 

1.勞動基準法 

2.專科以上學校兼任助理勞動權益保障

指導原則(勞動部) 

人數 約70人左右 

工讀月數 未強制規定，依契約內容執行 

目前依各單位與工讀生合意日期簽訂不

定期契約，表現良好可由單位決定是否

續聘，未續聘者應依規定辦理離職。 

時薪/時數 140 元/小時 
目前本校規定-每月130小時上限 

保障 
勞保、健保、勞退金、 

學生平安保險 

1.以全月投保勞保與健保 

2.依個人意願提撥勞退金，以6%為限 

學生兼任助理現行執行現況  (學生公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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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兼任助理現行執行現況  (學生公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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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雇型臨時工 備  註 

依據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學生工讀助學金作業要點 

依據 

1.勞動基準法 

2.專科以上學校兼任助理勞動權益保障指

導原則(勞動部) 

人數 每月平均約115人左右 
學生公費人數約90-140人不等 

工讀月數 依勞動契約內容執行 

目前依各單位與工讀生合意日期簽訂不定

期契約，因勞保屬日保日退，故契約終止

期滿自動離職。 

時薪/時數 140 元/小時 
1.每週11小時上限，至多連續4日到職 

2.時薪以基本薪資為準 

保障 勞保、學生平安保險 

1.勞保:工作當日加退保，以投保天數計價；

免投健保 

2.勞退金依個人意願，以6%為提撥上限 



勞雇型兼任助理權益(工讀生) 

 受勞基法保障： 

    包括勞動條件、薪資、休假、保險(勞保與健保)、 

     退休金提撥與勞工申訴等。 

 

 勞健保與勞退金： 

  1.經檢視工讀生工作內涵，認定符合有對價之雇傭 

     關係者，依教育部規定於104年10月起辦理納保。 

  2.每月依相關法令工讀生需自薪資中提扣個人負擔之 

      勞、健保費/補充保費，勞退金可自行選擇是否提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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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讀生到職須知 
 報到 

    依勞動部規定，勞工須於上班第一天就辦理加保。 

     工讀生請於聘用日前或當日親自辦理報到流程，以免影響
權益，亦避免發生意外時無法請領保險補助。 

    (如工讀生具有健保費減免身分，請於報到同時檢附相關文
件辦理減免，如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等。) 
 

 工讀生加退保 

    1.專案工讀 : 全月投勞保/健保。 

    2.臨時工 : 勞保日投日退，由臨時工/單位逕上系統設定當 

       月預排班表，俾利納保單位彙整當日納保名單 (已到工之 

       班表不可再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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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負擔說明(專案工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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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讀生可依個人意願選擇是否自行提撥 6%勞退金。 



投保負擔說明(臨時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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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時工可依個人意願選擇是否自行提撥 6%勞退金。 



工讀生到職須知 
每日確實簽到退 

    1.為配合勞動部稽查，每個工作日均須於服務單位進行 

        紙本簽到退，且需註明簽到退時間 (以分為單位)。 

    2. 工讀時數填報系統，仍於每月底結算時送出至單位 

       辦理請領薪資流程。 

    3.休假/例日出勤 : 請預先填寫[假日出勤指派單]，並 

       經過主管核章同意後，送繳經費控管單位備查，作為 

       當月核發加班費之依據。申請加班費者，月底請提供 

       系統簽到退表(需用印完畢)影本作為出勤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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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讀生到職須知 
加班 
    每日正常工作不得超過8小時 (每周不得超過40小時)，如有延長 
     工時之必要需事先申請，並經過單位主管同意，方可加班。非屬 
     全校性統一休假或業務者，加班費用需由單位自行支應。 

 

請假 
    1.需於請假日3天前向單位服務提出申請(病假或突發狀況除外) 
    2.一律提交請假單辦理，以作為請領薪資與請假紀錄之依據。 
 

休假 
    1.依106年1月起勞基法規定之一例一休原則，每7日中應有2日休假  
       (1日例假、1日休息日)，需每日開放之業務單位，建議以排班方式 
        輪休。 
    2.工作期滿6個月以上依規定可享有特休假，依勞基法相關規定核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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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讀生到職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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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職 

1.依勞基法規定之預告時間向服務單位提出申請。 

2.並須依規定辦理離職程序，以作為結清薪資與   

    辦理退保之依據 (工作滿3個月需於10日前預告。) 

3.如有延遲離職辦理之情事，導致衍生非必要之 

    保險費與雇主負擔費用，則由責任歸屬者自行負 

    責，不得以公款支應之【包含校控經費、計畫經 

    費、管理費等需透過學校核銷與控管之經費】。 

 
 



工讀生到職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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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遣 

1.依勞基法相關規定而終止勞動契約者，需依規定 

   支給資遣費。 

2.資遣工讀生應由用人單位上簽，除敘明資遣緣由 

   外，需由單位經費自付資遣費，工讀生應依規定 

   辦理離職程序與進行業務移交與薪資結清。 

3.資遣費試算可參照【勞動部資遣費試算網】試算 

    結果予以核給。 

 
 

http://kmvc.mol.gov.tw/ServeranceP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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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讀生任用特殊狀況 

轉任 

專案工讀生因任用單位經費因素或借調至他單位工作
之故，由於無需退保，故簡化離職再聘任之流程，以
辦理轉任代替之。 

適用狀況 

1.工讀生未變更任職單位 : 原單位支應工讀經費用罄， 

    工讀生於原單位繼續任用，另以其他經費支應薪資  

    (EX.學生公費用罄，轉由深耕經費支應)。 

2.工讀生異動至其他單位任職 : 工讀生由原工讀單位異 

    動至其他工讀單位任職。(EX.課外組遷調至生輔組任職)。 



工讀生義務說明 

 1.遵守「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 

 

 2.參與單位作業所蒐集之資料及研究所得之成果，非
經本校同意，不得擅自利用或公開。 

 

 3.不得洩漏單位業務相關之受保護資料(如經辦之各項
個人資料等)。 

 

 4.依勞雇雙方約定之勞動契約內容執行所交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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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讀生任用流程 

報到 

(用人單位需於系統辦理工讀

生報到流程，工讀生需憑列

印出之到職約聘書至各相關

單位報到辦理) 

文件核畢 

(用人單位自存正本) 

• 系統報到程序由用人單位逕上系統及時辦理，非由經費控管單位進行。 

• 所需文件 ：1.工讀生到職約(續)聘書(由系統產出) (未滿20歲需法 

                                      定監護人同意並簽章)。 

                         2.薪資入帳非郵局帳戶者，需另行提供本人所屬 
                            之入帳銀行存簿封面影本  (手續費30元需學生自付)。 



工讀生任用流程 

離職 

(依勞基法第16條規定需提前

預告離職。並始憑離職程序

表單辦理離職流程) 

文件核畢 

(用人單位自存正本) 

• 連續工作3個月以上未滿1年者，須於10日前預告之，滿1年以上未達3年者，
須於20日前預告。 

• 事務組及人事室將憑離職申請協助辦理後續退保與勞退金終止提撥等業務，因
此請務必提醒學生依限辦理。 

• 所需文件 ：1. 離職人員到職時之工讀生到職約(續)聘書影本。 

                         2. 工讀離職申請暨交待情形報告表。 



本校學生兼任助理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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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本校工讀法規與最新消息 

報到與時數填報等功能 

https://nfuosa.nfu.edu.tw/stact/pt.html
https://osa.nfu.edu.tw/swsys/


 
 
 
 
 
 

選課系統帳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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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本系統前可先
瀏覽操作手冊 



選擇正確身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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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到資料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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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讀時數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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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讀金核發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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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發狀況查詢  



臨時工時數填報與核銷 

 臨時工僅能於設定好之班表上填報時數，當日如已投保

則無法取消，故請於每日下午3點前確認當日臨時工是

否到班，如有異動請上系統修改，以免影響投保業務。 

 核銷流程比照原學習金核發流程，由用人單位核定後逕

送經費控管單位辦理撥款流程(由用人單位自行列印清

冊)。 

 臨時工簽到退表正本仍由單位自存，俾利勞檢查核時有

所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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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助學金修法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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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教育部最新頒佈之「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
障指導原則」，附負擔之獎助生僅限依據「大專校院
弱勢學生助學計畫」所任用之生活助學生。故各系所
任用之生活助學生仍可繼續適用免投勞健保之獎助生
身分。 

     

 依據教育部頒佈之106年大專校院弱勢助學計畫，生
活助學生每月於單位進行之生活服務時數下修為30小
時，且每週時數亦同步下修為8小時為上限。將於106
學年度起開始施行(8月份起依法修改)。 

 



謝謝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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